





行政处罚决定书
(台)文综罚字〔2023〕03号

当事人：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
证照名称及号码：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103MA2YXXXXXX)
住所：福州市台江区竹排埕X号XX楼X层XX座XX号

[bookmark: _GoBack]2023年5月5日下午16时20分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两执法人林X(13010221XXX)、石XX(13010221XXX)至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竹排埕X号XX楼X层XX座XX号的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向现场负责人池XX店长出示执法证件说明检查目的后对现场开始检查。该场所有台球桌5张，游艺设备18台，使用面积约150㎡，现场正在经营。执法人员逐一扫描游艺设备二维码，发现其中2台游艺设备的游戏内容与机型不符。执法人员当即要求池XX打开该设备机箱，发现机箱内有两个主板。经询问，池XX表示这两台机子在购买后，应顾客要求加装了一款新的游戏，所以多出一块主板。
2023年5月8日，本案经批准后以一般程序立案。
2023年5月9日，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池XX按照《调查询问通知书》的要求前来我局接受调查询问，供述了加装游戏后的游艺设备未经文化主管部门核查的事实。
经依法调查，查明相关事实如下：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
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检查、调查询问、摄像拍照等取证方式，收集和调取了如下证据：
1、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现场检查(勘验)照片》(7张)记录现场检查情况，证明现场检查依法执行。
2、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调查询问笔录》、《调查询问通知书》和《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的事实。
3、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营业执照》和《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主体资格。
4、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法定代表人池XX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店长池XX的身份件复印件1份，《委托书》1份，证明各自身份和委托关系。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当事人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的违法事实。

鉴于当事人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的行为，违反了《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三十第一款和《福州市文化和旅游行政处罚裁量标准》(FZ01WH-CF-0016)的规定，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属于初次查获，违法程度一般。2023年5月15日，执法人员直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在规定的期限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主动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本机关决定给予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改正，并处伍仟元(5000元)罚款。

福州市台江区XX电子游戏室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我机关开具的电子缴款书指定的缴款渠道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福州顺达娱乐有限公司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学军路92号1003室
联系人：林X、石XX
联系电话：0591-8325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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